
 

 

- 1 - 

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考评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

2014年 10月 



 

 

2 

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考评办法 

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

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1〕40 号）和《国务

院安委办关于开展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安委办〔2013〕4 号），为确保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考评

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规范考评程序，制定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是指由国务院安全

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国务院安委办）遴选确定率先

开展安全发展城市试点创建工作，形成可供推广典型创建经

验且对安全发展城市创建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城市。 

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考评采取自评、申请、技术评估、

考评验收、公示公告和授予称号进行。 

一、自评 

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成立自评工作机构，按照《国家

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基本规范》、《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

考核验收指标体系》要求以及本城市创建规划实施情况，对

本城市创建工作进行自评，形成自评报告。在自评过程中，

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可以邀请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支

持。 

二、申请 

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经批准且建设规划实施 3年以上，

经自评达到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考核验收各项指标体系，

可申请进行评估验收。申请城市需将申报材料上报按国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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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委办认可的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考评机构（以下简称考

评机构）。 

考评机构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基本规范》、《国家安全发展示

范城市考核验收指标体系》进行初评、筛选工作，对符合条

件的申请城市材料上报国务院安委办。对于申请材料不合格

的城市，待其补充完善，重新提交考评机构。 

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申请评估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评估申请书； 

（二）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规划； 

（三）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、年度

工作计划、年度工作总结； 

（四）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自评报告； 

（五）城市近三年年度安全生产状况统计分析报告； 

以上材料需提供文本格式和电子格式各 1 份。 

三、技术评估 

国务院安委办收到申请城市的申请材料以及考评机构

初审意见后，确定是否开展现场技术评估。经国务院安委办

审定合格后，委托考评机构 6 个月内完成现场技术评估。 

技术评估工作由考评机构组织的专家技术评估组完成，

技术评估组由相关领域专家和管理人员组成，成员不少于 5

人。技术评估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听取示范城市的工作汇报； 

（二）评估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规划实施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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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核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指标完成情况； 

（四）检查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档案资料； 

（五）开展现场考察； 

（六）开展民意调查； 

（七）形成并通报评估意见。 

示范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在评估组抵达前 3 天，在主要媒

体上向社会公布技术评估组工作时间、联系方式、举报电话

和信箱等相关信息。评估组的现场考察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

进行。抽查线路及内容由评估组确定。 

技术评估组在评估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向示范城市

反馈书面评估意见；发现问题的，应当要求示范城市进行整

改。示范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评估意见要求，及时进行整

改，并提交整改报告。 

四、考评验收 

评估合格，或已按照评估组的要求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

改的示范城市，可向国务院安委办提交考核验收申请及相关

附件。国务院安委办收到申请后于 1 个月内，组织对示范城

市提交的整改报告进行初步审查。对经初步审查合格的示范

城市，国务院安委办于 3 个月内开展考核验收。 

考核验收组由国务院安委办和省（区、市）级安全监管

部门相关人员及有关专家组成。考核验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听取创建工作及整改情况汇报； 

（二）检查评估和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； 

（三）开展现场考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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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形成并通报考核验收意见。 

五、公示公告 

对通过考核验收、拟授予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的单位，

国务院安委办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、省级安全监管局、示范

城市政府等政府网站及中国安全生产报上予以公示。公示期

为 10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接受来信来访、举报电话等方式反

映公示城市存在的问题。 

六、授予称号 

公示期间未收到投诉和举报，或投诉和举报问题经调查

核实、整改完善的地区，按程序审议通过后，授予“国家安

全发展示范城市”荣誉称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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